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9、20次臨時大會考察報告
第3（建設）審查委員會考察報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建設：1
一、依據：本會第3(建設)審本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為深入了解本縣建設相關業務推展情形，以做為問政參
          考。 
三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(星期二)
四、考察出席人員：
(一)召  集  人：邱光明議員
  (二)第二召集人：林玉芬議員
  (三)委      員：鄭寶秀議員、韓林梅議員、謝國榮議員
                  詹金富議員議員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考察行程
    114年12月16日（星期二）
     東大門夜市→台灣東部AI智慧運輸數據中心→193縣道起點     

六、考察決議事項：
(一) 東大門夜市場地廣大，僅靠人工清掃耗時且效率有限，建議導入
具刷洗與吸取功能之掃街車，以清除細小垃圾與污垢、節省人力
時間。另共食區桌椅應加強清潔維護，連接鋪面須保持完整避免
碎石，攤販後方延伸鐵皮應統一規範，使夜市整體更整潔明亮。(二)請縣府積極維護夜市公廁清潔，老舊塑膠墊及外牆斑駁部分應及
時更換、粉刷；不必要之構樹與雜草宜及早清除，避免過度生長影響環境。另夜市滅火器多已過期，應定期檢查並汰換。
(三) 建議縣府將台九線紅綠燈納入台灣東部AI智慧運輸數據中心統
一控管，透過即時車流調整號誌秒數，避免無人時車輛久候。
(四) 建請縣府於農曆年前完成193線0K至7K路段工程，確保春節期
間車輛順利通行。
七、處理意見：
  考察決議事項請花蓮縣政府暨相關單位本於權責檢討並協助辦理。
以上謹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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